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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规〔2020〕005-市政府 001

安康市人民政府文件

安政发〔2020〕15 号

安康市人民政府关于
加强安康富强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的通告

为加强安康富强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确保航空器飞行

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民用机场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陕西省民用运输机场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特通告如下：

一、机场净空保护区域范围和保护要求

(一)机场净空保护区域范围

跑道中心线两侧各 10 公里（北延伸至汉滨区大河镇双明村、

谭坝镇蔡家山，南延伸至汉滨区瀛湖镇青春村、旱田堡）；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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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端外各 20 公里（西延伸至汉阴县双乳镇新塘村龙王寨、陈家

沟，东延伸至汉滨区关庙镇刘湾村、皂树村）。

（二）机场净空区域保护要求

禁止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从事下列活动：

1．修建不符合机场净空要求的建筑物或者设施；

2．修建可能在空中排放大量烟雾、粉尘、火焰、废气而影

响飞行安全的建筑物或者设施；

3．修建靶场、强烈爆炸物仓库等影响飞行安全的建筑物或

者设施；

4．设置影响机场目视助航设施使用或者飞行员视线的灯光、

标志或者物体；

5．种植影响飞行安全或者影响机场助航设施使用的植物；

6．饲养、放飞影响飞行安全的鸟类动物和其他物体，升放

无人驾驶的自由气球、系留气球、动力伞、滑翔机、无人机、风

筝、孔明灯以及其他升空物体；

7．焚烧产生大量烟雾的农作物秸秆、垃圾等物质，燃放烟

花、焰火；

8．在机场围界外 5米范围内，搭建建筑物、种植树木，或

者从事挖掘、堆积物体等影响机场运营安全的活动；

9．设置易吸引鸟类及其他动物的露天垃圾场、屠宰场、养

殖场等场所；

10．其他影响机场净空保护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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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场电磁环境保护区域范围和保护要求

机场电磁环境保护区域由机场飞行区电磁环境保护区域和

民用航空无线电台（站）电磁环境保护区域两部分组成，其中民

用航空无线电台（站）电磁环境保护区域为重点保护区域。

（一）机场飞行区电磁环境保护区域范围

以跑道两端入口为圆心 10 公里为半径的弧和与两条弧线相

切的跑道的平行线围成的区域。

（二）民用航空无线电台（站）电磁环境保护区域范围

1．以机场跑道中心线为中轴分别向南、北两侧各延伸 500

米，从机场跑道两端入口分别向东、西各延伸 500 米，形成的东

西长 3600 米、南北宽 1000 米的矩形；

2．以汉阴县双乳镇新塘村导航台（西导航台）为圆心，半

径为 500 米的圆形范围内；

3．以高新区八里村导航台（东导航台）为圆心，半径为 500

米的圆形范围内。

（三）机场电磁环境保护区域保护要求

禁止在机场电磁环境保护区域内从事下列活动：

1．修建架空高压输电线、架空金属线、铁路、公路、电力

排灌站；

2．存放金属堆积物；

3．种植高大植物；

4．从事掘土、采砂、采石等改变地形地貌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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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影响机场电磁环境的行为。

三、其他工作要求

（一）机场净空保护区域范围内的各类工程项目建设应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民用机场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规定。

（二）市级各有关部门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审批机场净空

及电磁环境保护区域范围内的建（构）筑物、电力、通讯和有高

度设施以及设置、使用非民用无线电台（站）等建设项目时，应

当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三）市级各有关部门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机场

净空及电磁环境情况的巡视检查，凡违反本通告规定在机场净空

和电磁环境保护区域内从事影响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安全活动

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

（四）有关部门及有关工作人员在机场净空保护和电磁环境

保护工作中因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导致机场安全和运

营受到影响的，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追究其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

相关责任。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